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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1—024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012012012011111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三三三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带责任带责任带责任。。。。 

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为解决农村的中小规模客户在畜牧水产养殖经营过

程中所需的资金困难，公司为购买和使用本公司产品的客户进行贷款担保。现将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披露如下： 

一、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10,547.50 万元。 

二、2011 年第三季度担保金额最大的前五位被担保人情况 

提供担保

公司 

与公司的

关系 

被担保方 

及与公司的关系 

 

担保 

总额 

（万元） 

贷款期限 担保期限 
担保

方式 
担保事项 

被担保方

资信情况 

审批 

部门 

是否有

反担保 

实际发生额 

（万元） 

通威农业

担保有限

公司海南

分公司 

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

分公司 

琼海言均达水产有限公司 

公司产品客户 
500 

2011.2.28- 

2012.2.24 

主合同债务履

行完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申请采购通

威饲料专项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办 
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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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农业

担保有限

公司海南

分公司 

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

分公司 

海南建一饲料有限公司 

公司产品客户 
500 

2011.6.20- 

2012.6.15 

主合同债务履

行完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申请采购通

威饲料专项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办 
有 500 

通威农业

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

子公司 

丁万林 

公司产品客户 
500 

2011.7.18 

2012.4.30 

主合同债务履

行完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江苏大丰江南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采购

通威饲料专项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办 
有 500 

通威农业

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

子公司 

四川润兆渔业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 

300 
2008.9.25- 

2012.9.24 

主合同债务履

行完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彭州市支行申请 “鲟鱼及鱼

子酱加工基地”项目建设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办 
有 300 

通威农业

担保有限

公司海南

分公司 

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

分公司 

海南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

限公司 

公司产品客户 

300 
2011.6.20- 

2012.5.30 

主合同债务履

行完毕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申请采购通

威饲料专项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办 
有 300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